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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5年 3月 31日

【特别关注】

依法履职聚合力 修志编鉴谱新篇

省地方志办持续组织指导督促省直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工作

近年来，省地方志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确定的“统筹

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职责，践行“三个服务”（服务中心

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深入实施地方

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切实加强省直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工作

指导，不断巩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持、政协参与、地

方志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各承编单位分工合作”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为第三轮修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提前规划，布局工作谋发展

组织大事记编纂，做实省直部门（单位）资料年报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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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两全目标”（到 2020年，实现省、市、县三级志书

和综合年鉴全覆盖）进入冲刺阶段，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中“推行地

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并形成常态机制”要求，省地方志办着手谋划第

二轮修志结束后的省直部门（单位）地方志工作，并结合实际，

以部门（单位）大事记作为推行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尝试，报

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部门大事记编写报送工作的通

知》，启动《四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纂工作，自 2018

年起，一年一卷，持续编纂。通过逐年征集大事记稿件，促使省

直部门（单位）明确处室、人员负责撰稿，建立起一支较为稳定

的撰稿人队伍。省委宣传部、公安厅、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等

多个部门（单位）除积极供稿外，还主动在部门（单位）内部开

展年度大事记征集、撰写工作，并逐步实现工作长期化、制度化、

规范化运行，省直部门（单位）资料保存意识显著增强。部分部

门（单位）还将大事记作为重要载体，启动编纂《四川省扶贫移

民大事记》《四川“三农”70年大事记》《四川省脱贫攻坚大事记

（2012—2020）》《四川省水利厅大事记汇编 1949—2020》《四

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70年大事记 1954—2024》等。

指导部门志鉴编纂，布局第三轮修志资料准备工作。2020年

四川省完成“两全目标”，省地方志办将指导省直部门（单位）志

鉴工作重心逐渐从第二轮《四川省志》分志转到部门（单位）志

鉴编纂上。2018年以来，先后指导省直部门（单位）编纂《民建

四川省委志（1980—2005）》《四川监狱志》《四川省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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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志（2006—2025）》等，《四川建设年鉴》《四川省国土资源

年鉴》《四川农村年鉴》《四川旅游年鉴》《四川教育年鉴》《四

川环境年鉴》《四川河湖年鉴》《四川文化和旅游年鉴》《四川

省地震年鉴》等，以及省委办公厅厅史文化录《忠诚》、《四川

省机构编制工作纪实 1949—2020》《四川审计四十年》等地方文

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底，35 家省直部门（单位）开

展部门（行业、专业）志及年鉴编纂。2025年 1月 3日，省地方

志办印发《关于加强省直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工作的函》，鼓

励和支持省直各部门、有关单位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及

年鉴，并就做好编纂工作提出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强

化组织领导、确保编纂质量等要求。

启动教育志鉴编纂，探索“横向+纵向”联合修志模式。除鼓励

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外，省地方志办坚持开放合作、开门修志，

探索省直部门横向合作与市县部门纵向落实相结合的联合修志模

式，广泛推动行业、部门志鉴编纂。2022 年 3 月 28 日，省地方

志办印发《四川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

励支持学校开展志鉴编纂”。2023 年 3 月 9 日，省地方志办主要

领导率队到教育厅交流志鉴编纂工作，并就推动教育志鉴编纂提

出指导意见。2023 年 8 月 11 日，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四川教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就全面、持续抓好全省教育志

鉴编纂工作作出部署。2023 年 11 月 1 日，省地方志办、教育厅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对各地

地方志部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全省教育志鉴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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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有力的工作保障。通过省地方志办与教育厅的横向合作，

教育志鉴编纂工作在省、市、县三级广泛落实。截至 2024年底，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宜宾、广

安、巴中、雅安、眉山、阿坝 14个市（州）地方志机构联合当地

教育部门制发文件，成都、绵阳、广元、内江、乐山、南充、眉

山、资阳等地召开推进教育志鉴编纂工作推进会（培训会）。成

都、巴中教育志鉴工作部署到位、推进有力、成效突出。攀枝花

启动编纂教育年鉴 2部。甘孜州地方志部门与教育部门达成一致

意见，就教育志鉴编纂提出要求。成都市青白江区及蒲江县、宜

宾市南溪区、广元市朝天区等县（区）以创新思维开展工作，积

极策划并筹建校史校志陈列馆、学前教育博物馆，并将教育志鉴

编纂工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全省推动各地编纂教育志鉴 161部。

坚持规范先行，狠抓质量优成果

2018年以来，省地方志办将指导省直部门（单位）志鉴工作

着力点放在推进编纂工作规范化、成果高质量化上。

明确指导规范标准。2018年、2023年，省地方志办先后印发

《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关于推进地方志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全省地方志质量提升行动，推进

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提升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

编纂质量，在实践经验基础上，2020年 3月，省地方志办印发《〈四

川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编写规范》，明确省直部门（单位）

大事记收录的主要范围、体裁结构、记述要求，以及统稿、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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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和校对中的注意事项、规范表述、语句细节等。省直部门（单

位）大事记编纂由初期探索逐步走向结构明晰、内容稳定、规范

合理的成熟成书模式。2021 年 9 月 30 日，省地方志办印发《四

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指导省直部门志鉴编修工作规范（试行）》，

从责任指导组组建、指导工作内容、稿件审查流程、志鉴质量标

准、遵守廉洁纪律等对指导工作进行明确。2023年 10月 25日，

省地方志办印发《〈四川省志〉质量体系建设纲要》，对《四川

省志》从规划设计到编纂、审查、出版各个环节进行全覆盖流程

梳理，并对具体涉及每个环节的责任主体、操作模式、质量要求

作出明确规定。部分省直部门（单位）也纷纷推进志鉴编纂规范

化运行，针对志鉴编纂工作印发内部规范，交通运输厅史志总编

室制定并不断修订《〈四川交通年鉴〉编纂规则》，财政厅制定

《关于征集四川财政年度大事记、图片、音视频等史料有关工作

的通知》，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年鉴、大事记、史志编纂要领》，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制定《西南油气田公司史志年鉴管理实

施办法》、制作《西南油气田公司史志年鉴编纂手册》等。

树推精品志鉴品牌。2018年以来，为激发省直部门（单位）

志鉴编纂工作积极性，省地方志办在指导工作中坚持树标杆、强

推广，充分挖掘高度重视志鉴编纂、工作推进得力、成效显著的

教育厅、公安厅、财政厅、交通运输厅、省监狱管理局、中石油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等省直部门（单位）和中央驻川机构在全省地

方志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鼓励部门（单位）之间相互学习借鉴，

并积极推荐优秀成果参评全国、全省地方志成果奖以及精品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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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等，推动全省部门（行业）年鉴编纂质量持续提升。2018年以

来，省直部门（单位）编纂的 52部志鉴等地方文献成果获全国、全

省地方志成果奖。其中 12部获全国地方志成果奖（特等奖年鉴 1部、

一等奖年鉴 5部、二等奖年鉴 3部、三等奖年鉴 3部），40部获四

川省地方志成果奖（志书类一等奖 2部、二等奖 1部、优秀奖 1部，

年鉴类一等奖 7部、二等奖 5部、三等奖 6部、优秀奖 4部，其他

地方文献类一等奖 4部、二等奖 3部、三等奖 2部、优秀奖 5部）。

坚持服务为要，多措并举育人才

2018年以来，省地方志办通过强化工作指导、开展业务培训

等方式，帮助省直部门（单位）提升志鉴质量、培养专业人才。

强化工作指导。针对大部分省直部门（单位）无专职史志工

作人员的实际，省地方志办通过经常性开展工作调研、业务指导、

审稿反馈意见等方式切实履行指导职责。一是开展工作调研。2018

年以来，先后到省国资委、教育厅、财政厅、省委党校、交通运

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审计厅、水利厅、生态环境厅等 70余家

单位开展调研，了解省直部门（单位）志鉴工作情况，总结第二

轮修志经验，征求第三轮《四川省志》卷次设置意见建议，为部

门（行业、专业）志鉴编纂项目规划、实施提供意见建议。二是

开展业务指导。《四川扶贫志》《四川全面小康志》等编纂工作

陆续启动后，省地方志办主动加强对省直部门（单位）供稿工作

业务指导，通过参加业务会议、走访座谈等方式开展交流，帮助

撰稿人理清思路、掌握要领，努力提升省直部门（单位）供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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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稿件质量。此外，还就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出版各环节涉

及的问题答疑解惑，助力工作推进。下属事业单位四川年鉴社依

据年鉴编纂工作实际，对文化和旅游厅、退役军人事务厅、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社科联、省河湖管理中心等部门（单位）进行

年鉴组稿、编纂、审改等实操指导。三是审查反馈意见。2018年

以来，组织人员对省直部门（单位）编纂的 30余部志鉴成果进行

审查，反馈修改意见，帮助编纂人员理解、掌握志鉴编纂核心要

义，明确质量要求。

建立培训机制。为满足省直部门（单位）志鉴编纂业务指导

需求，2018年以来，省地方志办探索建立“组织年度培训+上门开

展专项培训+网络视频培训”机制。一是组织年度培训，明确工作

重点。2018年、2019年，省地方志办根据《四川省志》编纂收尾、

开展部门（单位）大事记编纂实际，连续两年举办以“大事记编写”

为主题的年度培训会，邀请全国地方志专家讲授大事记编纂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2023—2025年，根据工作需求，举办省直部门（单

位）大事记编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编写、《四川年

鉴》供稿人培训会。至 2025年，集中培训省直部门（单位）撰稿

人员近 1200人次。二是开展专项培训，量身定制服务。据不完全

统计，2018年以来，省地方志办先后选派业务骨干到省法院、省

文联、都江堰管理局（2021年 4月更名为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

中心）、省监狱管理局、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省农科院、

四川路桥集团、水电七局、财政厅、省地震局、省供销社、文化

和旅游厅、省委外办、自然资源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等 40余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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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大事记编写、志鉴编修、专题志供稿等开展专项业务培训，

逾千人参加培训。三是开展网络培训，创新培训形式。2021年、

2022年，省地方志办先后录制大事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年鉴培训视频。2023年，谋划启动制作系统化培训视频课件，以

线上教学形式创新开展业务培训，邀请多名方志领域专家录制《年

鉴编纂思路》等 10期培训课件，完成《四川方志讲堂》培训视频

课件出版、分发，满足省直部门（单位）志鉴编纂常态化培训需求。

2025年，省地方志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锚定《四川省“十四五”地

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践行“三个服务”和开放合作理

念，深入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以服务省直部门志鉴编

纂等工作为抓手，持续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省地方志办）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政协四川省委。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5年 3月 31日印发

（共印 3份）


